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公示单

我公司承建的                项目，工程已于   年  月  日完工，现准备申请退还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尚未领取农民工工资的人员，请在公示七天期限内与本公司结算工资或直接向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投诉（电话：2800765）。

特此公示

                          公司名称：             
                                   年   月   日

